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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税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56331/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关于扩大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5 号 

 

为进一步提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贸易便利化，结合前期试点情

况，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海关总署决定扩大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资格试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将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资

格试点）扩大到浙江宁波出口加工区、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广西北海

出口加工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上海闵行出口加工区、郴州综合保税区、辽宁大连出口加

工区、福州保税港区、福州出口加工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无锡高新

区综合保税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镇江综合保税区、淮安综合保税区、吴

江综合保税区 17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二、建立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退出机制（适用范围包括前期试点的 7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满 36 个月的企业可申请退出试点。退出试点后，恢复执行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非试点企业税收政策且 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试点。 

申请退出试点企业应提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和主管海关递交退出试点申请，启动退出试点

工作。试点企业在退出前，应结清税款，方可办理退出手续。对区内企业退出试点前的增值税

留抵税额不予抵扣或退还，转成本处理。退出试点的企业，除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外，不得领用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除以上调整外，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其他内容继续执行《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海关总署关于开展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 财政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第 65 号）的有关规定。 

四、本公告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海关总署 

2018 年 1 月 12 日 

 

 

 


